
附件 2-3 

經濟部技術處審查科專成果衍生新創公司(或有

限合夥)案件審查流程 

 

執行單位提交
申請書 

主政科收文 

會辦成果技術

相關專業科 A 

會辦成果技術

相關專業科 B 

主政科彙整 
審查意見 

部次長決行 

 由執行單位提交有關新創公司
之業務說明及財務說明，並檢
附佐證文件。 

 申請案件主政科： 
 工研院：依技術成果之領域

屬性，由專業科主政。 
 其他技術處主管法人：由法

人主管科主政； 
 非本處主管法人：依成果領

域屬性，由專業科主政。 

 視該新創案件所涉
研發成果領域會辦
相關專業科意見。 

 簽陳部次長核決。 
 函覆執行單位。 


